吉林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行政执法“四张流程图”的通知

局机关各处室、局属事业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市委依法治市办《关于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依法治省办〈关于编制行政执法“四张流程图”的工作方案〉工作任务的通知》（吉市法委办发〔2021〕11号）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参考省民政厅相关工作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我市民政工作实际，制定了吉林市民政局行政执法“四张流程图”，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1.行政许可事项
1-1.市级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2.市级社会团体登记事项变更登记
1-3.市级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1-4.市级社会团体章程核准
1-5.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6.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事项变更登记
1-7.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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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慈善组织认定流程图
1-10.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认定流程图
1-11.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批办理流程图（居民小区、街路等）
2.行政处罚事项
2-1.社会组织处罚流程图
2-2.对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增设、修复、恢复）界桩或者其它标志物的处罚办理流程图
2-3.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地图（或者绘制的地图行政区域界线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地图不一致的行为的处罚办法流程图
2-4.对养老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罚事项流程图
3.行政强制事项
3-1.封存市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收缴市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和印章流程图
3-2.封存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收缴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和印章流程图
4.行政检查事项
4-1.市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流程图
4-2.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流程图
4-3.对慈善活动或涉嫌违反慈善法规定的慈善组织的监督检查流程图
4-4.对养老机构进行综合监督检查事项流程图
4-5.对儿童福利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流程图
4-6.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监督检查流程图






                                 吉林市民政局
                                   2021年10月28日

- 1 -

附件1-1
                                  
市级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申请材料可当场更正错误的，允许当场进行更正。

申请人提出申请，
提交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程式，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或更正的全部内容。



材料合格，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登记管理机关审核



登记管理机关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登记成立）





不准予成立的，退回申请材料并说明理由。

准予成立的，经局机关会签程序后，由审批办报送政务大厅备案审查。






申请人凭社会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制作印章、开设银行账户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对印章和账户备案。
依法进行备案审查后，登记管理机关发放社会团体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正、副本。






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团体成立予以公告








附件1-2

市级社会团体登记事项变更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齐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审核




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变更）






名称变更的社会团体凭法人登记证书进行印章刻制，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不予变更的，退回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准予变更的，颁发新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申请材料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对变更事项予以公告













附件1-3

市级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齐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注销材料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公告
不予注销的，退回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注销）
审核
准予注销的，收缴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印章和财务凭证。

附件1-4

市级社会团体章程核准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齐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审核

名称变更的社会团体凭法人登记证书进行印章刻制，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申请材料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对变更事项予以公告
准予变更的，颁发新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不予变更的，退回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变更）

附件1-5

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提交材料

申请材料可当场更正错误的，允许当场进行更正。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程式，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或更正的全部内容。



材料合格，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登记管理机关审核



登记管理机关对场所进行踏查





登记管理机关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登记成立）




准予成立的，经局机关会签程序后，由审批办报送政务大厅备案审查。

不准予成立的，退回申请材料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凭民办非企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制作印章、开设银行账户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对印章和账户进行备案。
依法进行备案审查后，登记管理机关发放民办非企业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正、副本。





登记管理机关对成立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予以公告







附件1-6

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事项变更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齐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审核




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变更）





名称变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凭登记证书进行印章刻制，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准予变更的，颁发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不予变更的，退回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对变更事项予以公告









附件1-7

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齐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审核


注销材料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公告
准予注销的，收缴《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印章和财务凭证。
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注销）
不予注销的，退回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附件1-8

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

申请人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一次性告知补齐
登记管理机关受理



审核




名称变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凭登记证书进行印章刻制，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准予变更的，颁发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登记管理机关对变更事项予以公告
申请材料归档
审定
（决定是否准予变更）
不予变更的，退回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附件1-9

慈善组织认定流程图提出申请，下载并填写相关表格。






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对材料规范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审核。



否
材料是否合格。

材料不合格，补充材料。


否

是
材料审查（12个工作日），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复核。


是否合格。




                              
是否同意认定。



                              是否

决定（6个工作日）。


办结（1个工作日）同意制定证书，不同意告知申请人并退件。






附件1-10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认定流程图

提出申请                             申请下载并填写相关表格。




窗口受理（1个工作日），                  对材料规范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审核。




材料是否合格。
材料不合格的，补充材料。


                    否
是
 材料审查（5个工作日）对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复核。




是否合格。


 
                      否
是
决定（3个工作日）拟定认定公开募捐资格通知，送市民政局领导审定。




                            
		是否同意确认


                       否
                            是
办结（1个工作日）同意的，制定标注公开募捐资格的登记证书。不同意的，告知申请人退件。

	





附件1-11

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批办理流程图
（居民小区、街路等）

申请
申请人提交申报材料：申请应将命名更名的理由及拟废止的旧名、拟采用的新名的含义、来源等一并加以说明。


资料整理归档。
市人民政府审批，下达批复。
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合理建议。
符合法定条件，主要领导签发。
材料审查、现场踏查
审查/核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程式，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打印受理通知书。

不属于本部门行政职权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附件2-1

社会组织处罚流程图

案件来源


		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

                 立案
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调查取证
2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陈述申辩的权利。

审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拟定处理意见
填写预定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改正；
2.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的。
2.涉嫌犯罪的。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备案归档。


重大处罚依据当事人申请召开听证会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依法制作处罚决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送达执行。


结案归档。

附件2-2

对故意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增设、修复、恢复）
界桩或者其它标志物的处罚办理流程图

		群众报案，巡察和联检发现立案。


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联合相关部门调查取证提出处理意见。



审查、核对、核实违法事实，依法依规对案件进行定性，作出处理决定。



如违法属实，下发处罚通知书；如未违法，向报案人进行通报和答复。



办结，存档。








附件2-3

对擅自编制行政区域界线地图（或者绘制的地图行政区域界线画法与行政区域界线地图不一致的行为的处罚办法流程图

群众报案，检查中发现，立案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受理。




	联合相关部门调查取证，提出处理意见。




审查、核对、核实违法事实，依法依规对案件进行定性，作出处理决定。




	
如违法属实，下发处罚通知书；如未违法，向报案人进行通报和答复。




办结，归档。












附件2-4

对养老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罚事项流程图

开始。

立案并向被调查单位发出通知书。
办理时限：2天


调查取证，收集证据并制作取证记录。
办理时限：5天


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理并提出审理意见 。      办理时限：1天  


告知，书面征求被调查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意见。
办理时限：5天


做出处理处罚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
办理时限：3天



决定书送达被调查、被处罚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
办理时限：5天



依照处罚决定，自觉履行或者强制执行。
办理时限：5天


结束


注：此事项行政处罚设立依据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内容未明确行政处罚具体流程。
目前全国人大、国务院、民政部、吉林省未有养老服务行政处罚具体实施性的法律法规
规章，此项工作没有政策依据无法开展。现参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民政部令44号）明确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处罚的流程，制定本事项流程。
附件3-1

封存市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收缴市级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和印章流程图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社会团体作出限期停止活动、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制作封存、收缴通知书送达被行政处罚的社会团体。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封存、收缴物品。





填写封存、收缴物品清单一式三份，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封存、收缴物品清单存档一份，保管人留存一份，当事人留存一份。













附件3-2

封存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章和财务凭证，
收缴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和印章流程图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作出限期停止活动、撤销登记行政处罚。





制作封存、收缴通知书送达被行政处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封存、收缴物品。






填写封存、收缴物品清单一式三份，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封存、收缴物品清单存档一份，保管人留存一份，当事人留存一份。








附件4-1

市级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流程图

是
否
提交年度检查相关材料。
业务主管部门初审。
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材料。
社会团体。
作出年度检查结论。
无业务主管部门的

附件4-2

市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年度检查流程图

是
否
提交年度检查相关材料。
业务主管部门初审。
归档。
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材料。
民办非企业单位。
作出年度检查结论。
无业务主管部门的


附件4-3

对慈善活动或涉嫌违反慈善法规定的
慈善组织的监督检查流程图

制定检查方案。



公告或通知
（暗访通告）。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材料
□其他





检查实施。


检查报告。




有违法行为。
无违法行为。



处理决定。




责令改正。
移交有关部门
行政处罚程序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复检。





处理决定落实情况。





办  结。



附件4-4

对养老机构进行综合监督检查事项流程图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有关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


向被检查单位发出检查通知书，一次性告知检查对象需提供的证照、财务等相关材料。


通过联合检查和部门自行检查对养老机构开展检查。


民政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特种设备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立即督促养老机构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并书面告知相关部门；对安全隐患突出或者紧急情况急需立即处置的，应当依法责令养老机构停业整顿或者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并通知相关部门到场处理；对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强制执行的，应当通知具备相应执法权限的部门或者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当地政府要挂牌督办。相关部门要将整改结果及时通报民政部门。
对部门联合检查发现的问题，由民政部门牵头，指导养老机构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问题及时限，制定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做好全面整改工作，相关部门负责对整改落实情况检查验收。
















附件4-5

对儿童福利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流程图

制定检查方案。



公告或通知。
（暗访通告）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
□取证材料
□其他


检查实施。


检查报告。




有违法行为。
无违法行为。


处理决定。





行政处罚程序
移交有关部门
责令改正。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复检。





处理决定落实情况。





办  结。






附件4-6

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监督检查流程图

制定检查方案。



公告或通知
（暗访通告）。

□查阅资料
□查看现场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取证材料
□其他


检查实施。


检查报告。




无违法行为。
有违法行为。



处理决定。





移交有关部门
行政处罚程序
责令改正。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复检。






处理决定落实情况。




办  结。




